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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議  

   

 工 作 小 組 於 2013 年 5 月 1 5 日 、 5 月 31 日 及 6 月 2 0 日 分 別 召 開 第

三 、 四 及 五 次 會 議 。  

 

防 疫 包 製 作 事 宜  

 

2 .  由 於 暑 假 將 至 ， 不 少 小 童 會 隨 家 長 到 內 地 旅 遊 ， 容 易 接 觸 家 禽 ，

增 加 感 染 H 7 N 9 的 風 險 ， 故 希 望 於 暑 假 前 完 成 防 疫 宣 傳 工 作 。  
 

3 .  經 討 論 後 ， 工 作 小 組 議 決 製 作 防 疫 包 項 目 如 下 ：  

 

 項 目  數 量  備 註  

( i )  酒 精 消 毒 搓 手 液  1 支  30 毫 升 ， 酒 精 含 量 為 7 0 % - 8 0 %  

( i i )  酒 精 消 毒 濕 紙 巾  5 片  酒 精 含 量 為 7 0 % - 8 0 %  

( i i i )  標 準 外 科 口 罩  3 個   

( i v )  宣 傳 單 張  1 張  風 琴 式 ， 中 英 對 照 ， 較 小 型 以 便

放 於 口 袋   

( v )  透 明 夾 鏈 袋  1 個  包 裝 以 上 項 目  

印 刷 有 關 正 確 潔 手 方 法 的 內 容  

 

4 .  工 作 小 組 本 年 度 獲 撥 款 50 萬 元 作 推 廣 防 疫 事 宜 之 用 ， 建 議 預 留 不

少 於 5 萬 元 舉 辦 防 疫 講 座，而 剩 餘 金 額 則 用 以 製 作 防 疫 包。經 討 論 後 ，

工 作 小 組 議 決 揀 選 最 低 報 價 的 金 海 洋 推 廣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製 作 防 疫 包 ，

共 製 作 87 ,000 套 ， 所 需 款 項 共 445 ,101 元 ， 秘 書 處 會 繼 續 與 承 辦 商 聯

絡 ， 跟 進 相 關 安 排 ， 並 於 7 月 2 日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向 議 員 提 供 防 疫 包 樣

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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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分 發 安 排 方 面，工 作 小 組 議 決 每 位 議 員 分 發 2 ,000 套，即 共 70 ,000

套 ， 以 供 派 發 予 市 民 。 因 應 各 議 員 有 不 同 分 發 安 排 ， 若 有 議 員 欲 分 發

較 少 量 防 疫 包 ， 可 預 先 向 秘 書 處 提 出 。 剩 餘 的 一 萬 多 套 將 安 排 於 講 座

及 其 他 地 點 公 開 派 發 。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於 青 少 年 暑 期 活 動 開 幕 禮 派 發 ，

另 亦 會 安 排 於 新 墟 街 市 及 杯 渡 輕 鐵 站 附 近 派 發 ， 待 稍 後 確 定 日 期 後 ，

將 通 知 議 員 出 席 協 助 派 發 ； 而 其 餘 的 防 疫 包 會 經 分 區 委 員 會 或 屯 門 民

政 事 務 處 派 發 。 由 於 防 疫 包 價 值 不 低 ， 為 免 市 民 一 次 過 拿 取 多 套 ， 故

不 宜 放 於 辦 事 處 供 市 民 任 意 拿 取 。  

 

講 座 安 排  

 

6 . 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各 屋 苑 及 大 廈 所 推 行 的 防 疫 措 施 不 一 致 ， 故 有 需 要

推 行 講 座 以 提 供 相 關 資 訊 ， 以 便 統 一 處 理 方 法 ， 例 如 提 供 處 理 雀 鳥 屍

體 的 正 確 程 序 、 各 部 門 的 職 責 範 圍 及 聯 絡 方 法 ， 以 及 建 議 合 適 的 清 潔

措 施 等 。 工 作 小 組 議 決 由 衞 生 署 、 食 環 署 、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及 房 屋 署

代 表 擔 任 講 座 嘉 賓 ， 提 供 有 關 防 疫 的 資 訊 。  

 

7 .  講 座 對 象 方 面 ， 工 作 小 組 議 決 邀 請 物 業 管 理 公 司 、 保 安 公 司 、 清

潔 公 司 、 大 廈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、 業 主 委 員 會 及 互 助 委 員 會 等 出 席 ， 並 請

房 屋 署 協 助 通 知 屋 邨 及 向 各 屋 邨 派 發 由 衞 生 署 提 供 有 關 領 取 防 疫 單 張

的 表 格 。 召 集 人 請 秘 書 處 協 助 發 信 邀 請 相 關 人 士 出 席 講 座 。  

 

8 .  地 點 及 舉 行 日 期 方 面 ， 工 作 小 組 議 決 於 6 月 2 7 日 晚 上 約 7 時 半 至

9 時 在 屯 門 大 會 堂 展廰 舉 行 ， 屆 時 將 向 出 席 者 派 發 防 疫 包 。  

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013 年 6 月 20 日  

HAD TMDC/13 / 35 /DC /23  

 


